附件1   招标需求一览表
附件一：
	项目
名称
	物资
名称
	主要技术要
求
	单位
	数量
	交货
日期
	质保期
（不低
于）
	交货
地点
	专用业
绩要求
	专用资
格要求

	信息采集模组采购项目
	信息采集模组
	1.硬件参数
（1）双目全彩摄像头；
（2）国产高算力（2.5T及以上）主控芯片；
（3）双路黑光传感器；
（4）视频镜头支持25倍及以上的光学变焦；
（5）视频分辨率：双路≥ 2680*1520;
（6）视频压缩标准：H.265 H.264 MJPEG； 
（7）集成神经网络加速引擎；
（8）不低于双核1000MHz处理器;支持32KB I-Cache，32KB D-Cache，256KB L3 cache;
Neon 加速，集成FPU处理单元；
（9）内置智能计算加速引擎、内置双目深度加速单元；
（10）支持ONVIF协议，国标G28181协议、1400协议；
（11）支持用户私有协议定制;
（12）支持断电/意外故障后自动重启功能；（13）支持POE供电；
（14）防护等级≥iP66；
（15）适用于严酷的电磁环境；
（16）含配套支架及适配器。
2.软件功能
（1）枪球联动，识别人体和车辆，抓取清晰的车牌和人脸；
（2）支撑1大图+N小图的联合上报；车牌需上报车牌内容；
（3）人员和车辆进入启动预警，需上传预警信令；
（4）枪机划定电子围栏，球机只在围栏内进行人员和车辆追踪，抓图；
（5）不清晰的人脸和车牌图片，需能自主抛弃，不上报；
（6）支撑远程修改电子围栏位置，上图频率，枪球联动速度，AI识别致信度等；
（7）AI算力开放，具备支持第三方算法部署能力。
3.其他要求
乙方需开放全部的软件接口，包括但不限于底层固件，驱动，AI算法和协议等，便于后续平台功能拓展和定制开发；支持山东风控平台和视频中台定制化需求，具备和两个平台的通信能力，实现甲方需求。
	套
	1821
	接供货通知后后10日内
	36个月
	买方指定地点
	业绩要求：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止，完成过摄像机销售业绩不少于1份，累计金额不低于500万元。注:业绩必须提供对应的合同复印件、发票和相应查验截图。
	产品型式试验报告或检测报告或鉴定报告：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备CMA或CNAS认证的有效的试验报告，
检测项至少包括安全功能、渗透测试。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1.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或《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2.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3.合同金额以所提供的发票及查验截图为准，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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